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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陆续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及从业禁止制度

将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者挡在门外
■ 路风吟

� � 近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幼
师虐童事件尘埃落定。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
审宣判，裁定维持原判。 刘某因
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获刑 1 年 6
个月，并被责令 5 年内禁止从事
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久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线运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信息库”系统。 据介绍，这个信
息库与教育局等职能部门对接，
在与儿童成长相关的特殊行业
或岗位的人员入职程序上，建立
犯罪记录强制查询机制，帮助相
关单位提高人员入职审查、品行
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将有侵
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挡在门外。

强制惩罚难阻犯罪
预防性侵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
划》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
询制度”。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全
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 5.42 万人，起诉 6.76
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认为， 关于未成年人性侵问题，
刑法中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猥亵
儿童两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也有关于性侵的具体内容。 类
似信息库的形成和上线很有必
要，也具有推广意义。 刑罚的目
的主要有两个， 惩罚和教育改

造， 使公众对法律产生敬畏心
理，最终达到减少犯罪和消灭犯
罪的目的。

关于为何要加强预防未成
年人性侵行为的发生？ 阮齐林对
记者分析，首先，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具有瘾癖性和生物性，通过
强制惩罚、改造和隔离难以从根
本上避免，此类犯罪者回归社会
后容易再犯；其次，未成年人作
为被害群体，比较脆弱，自我保
护能力差。“广州市上线的信息
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和
防范的作用。 ”

另据了解，上海市检察机关
联合 16 家单位建立了全国首个
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
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以防止有
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科
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
的行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
认为，建立类似信息库，很重要
的一点是从法律层面进行清楚
地界定。

“目前，针对儿童的性侵行
为，主要是强奸和强制猥亵。 比
如在有的国家，传播儿童色情照
片也属于性侵。 此外，在受害人
界定上，我国对性侵对象的界定
一般认为是男性对女性实施性
侵行为，忽视了有一些性侵行为
是针对男性，因此男童也可能是
受害人。 如果界定不清楚，信息
库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就可能遇
到一些问题。 ”皮艺军说。

“对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
人进行的强奸、猥亵行为都可以
纳入这个信息库范围内。 ”阮齐
林说。

小范围公开信息库
合理保障相关权益

据了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线运行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信息库，目前已收录了广州
近 3 年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和
拐卖、 拐骗儿童案件， 共计 400
多条信息。

皮艺军认为， 信息库上线，
其实是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
科人员释放出来以后，对他们的
就业单位和岗位进行限制。 需要
明确的是，具体哪些行业和岗位
不适合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
如学校保安、医院保安等。 除了
就业限制之外，有些国家的经验
是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
员回到社区后，社区管理者加强
对其监督。 此外，对性侵未成年
人犯罪前科人员的就业动向也
应该及时跟踪。 总而言之，对侵
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
击应该严厉、彻底，对相关人员
的监督和审查也不必局限于工
作单位，还应该关注其在社区生
活中的各种动向。

“类似上线侵害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信息库的做法，在成熟以
后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其他地方不必过于急进跟风。 ”
皮艺军说。

据了解， 除了广州之外，浙
江慈溪、江苏淮安等地检察机关
也建立了类似信息登记数据库
及从业禁止制度。 湖北省人民检
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
省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全国性的
相关信息库，阮齐林认为，事物发
展都有一个过程， 信息来源决定
了信息库的覆盖范围。 要建立全
国性的信息库就需要得到全国的
资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
该由各地来处理当地的事务。

“关于信息库的公开问题，
也需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权益
的保护，不应对其参与其他社会
工作、 正常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因为如果社会对违法犯罪者过
分排斥，也可能会产生其他不良
效果。 所以总体上类似信息库只
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开，例如在
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单位加强
防范，在社区生活中也要适当加
以防范等。 ”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广州市上线的
这个信息库目前只能针对当地，
但对其他省市地区具有借鉴作
用。 广州市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
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
释放后， 有的由于没有当地户
籍，可能会离开广州，这样就很
难再被纳入监管范围内，这也是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的问题，
一方面需要对这些违法犯罪人员
进行限制，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对
其过度歧视，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
下，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不能完全否定。 ”皮艺军说。

硬性规定入职审查
有效降低性侵风险

对于入职前查询的人员范
围，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

人称，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学校、
幼儿园拟招录的校长、 教师、职
工和临时聘用人员；二是校外培
训机构向教育部门申请注册登
记的法定代理人、 管理人员、教
师和职员；三是教育部门认为需
要查询的其他工作人员。

皮艺军认为，应该建立性侵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与执法
机关之间的联系，确立监控和跟
踪渠道。 此外还可以建立定期汇
报制度，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
人员在回到当地之后要进行备
案，不断强化当地政府和就业单
位的监督。 如果这方面能够形成
地方性法规，相关行业在入职时
就会有硬性规定，要进行身份的
认定，确认没有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前科才予以录用。

“入职审查机制具有预防犯
罪的意义，在与未成年人相关的
养育、教育机构中降低出现性侵
未成年人行为的风险。 此外，家
长和学校还应该重视儿童性保
护教育的问题。 ”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已
有的法律法规，将社会监督和防范
机制构建好。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加
强对儿童的性保护教育，家长本身
应该解放思想、权衡利弊，让孩子
认识到哪些属于性侵行为。

对于未成年人之间的侵害
行为，阮齐林认为，法律主要有
两个解决途径： 惩罚和教育改
造。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
律保护比较全面，设有专门的未
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部门等。 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
性侵行为的判处相对成人较为
宽松。 （据《法制日报》）

今年 5 月 30 日，广州“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正式
上线运行。 记者从广州市检察院
了解到，截至目前，该系统共包
括 400 多条信息（一被告为一条
信息）， 收录了近三年来广州全
市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和
拐卖、拐骗儿童的案件，且容量
仍在继续扩大。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计划

广州市检察院介绍，2016
年-2017 年广州全市检察机关办
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占所
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比例高
达 32.7%， 其中部分作案人员为
幼儿园、中小学校的教师、保安
等教职员工和校外教育辅导机
构的教职人员。 2018 年，广州市
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占所有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的比例高达 45.6%。 其中，教育
领域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占
比近 10%，作案人员涉及幼儿园、

中小学校的教师、保安等教职员
工和校外教育辅导机构的教职
人员。

“2017 年下半年，我们开始
计划在全市建设侵害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信息库，并与教育行政
部门等单位、机构建立入职查询
制度，将有性侵前科的人员挡在
门外。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说，该院以花都区检察院
为试点建立信息库，花都区院有
专门的工作人员跟进该项目的
推进，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将信息
库建设成形并开始数据录入和
试运行。

据介绍，除了性侵类犯罪之
外，拐卖、拐骗儿童案件及暴力
伤害等恶性案件也会纳入信息
库的范围。

400 余人被列入“黑名单”

广州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
介绍， 信息库建立期间遇到的
技术上的困难并不大， 困难主

要在于将尽可能多的案件信息
准确地录入， 比如在使用统一
案件管理系统之前的案件，相
关的信息要逐案去翻查案件档
案。 至于服务器、存贮器之类的
硬件设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
求，普通的服务器即可，建设成
本接近 10 万元。

“目前信息库内有 400 多条
信息， 一被告人为一条信息，收
录了近三年来广州全市所有性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和拐卖、拐骗
儿童的案件。 但是信息库的容量
仍在继续扩大，在时间上我们准
备继续录入 2015 年以前的案
件；在案件类型上，我们还将录
入性侵成年人的案件以及严重
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 ”该
负责人表示，第一阶段数据录入
工作耗时一个月左右，主要是对
所有符合录入要求的案件进行
筛选、复核，确保无一遗漏，并对
系统的部分填录项目进行修改、
调整，“我们会先从内部案管系
统批量导出相关案件的基本信

息，然后由案件经办人按照信息
库填录项的要求加以完善，比如
被告人的职业、被告人与被害人
的关系、 作案地点及次数等，最
后再批量导入信息库。 ”

广州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
称，目前信息库设于检察机关的
内部网络，只有检察机关可以登
录，教育部门如需要进行入职前
查询，则将名单交由检察机关批
量查询。 检察机关查询后再将结
果告知教育部门。

对于入职前查询的人员范
围， 该负责人称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学校、 幼儿园拟招录的校
长、教师、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
二是校外培训机构向教育部门
申请注册登记的法定代理人、管
理人员、教师和职员；三是教育
部门认为需要查询的其他工作
人员。

检察机关将对发生性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的学校、幼儿园或
教育机构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监
督上述机构是否将实施违法犯

罪行为的教职员工及时移送公
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并报告上
级部门；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工作
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失职渎职造
成性侵害幼儿园儿童、中小学学
生案件发生的，或者发现性侵害
幼儿园儿童、中小学学生案件瞒
报、谎报的，必须依法依规予以
处分或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已入职的员工是否也需要
进行核查？ 对此，广州市检察院
负责人表示，信息库在花都区试
运行以来，花都区院不仅对新入
职员工进行查询，同时也对已入
职的教职员工进行查询。 当信息
库升级扩大信息量时，检察机关
还会对同一名单再次复查，确保
没有遗漏。

该负责人称，“目前查询主
要是通过教育部门提供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对于当事人使用
假身份求职的问题，可能还需要
用人单位进一步加强身份信息
的审核。 ”

（据羊城派）

盯住他们！ 广州这 400多人上了侵害未成年人黑名单


